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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依據本校學生社團組織及活動規則訂定之，其目的為藉由指導老師之輔導功能，促進學

生社團進步並能積極運作。 

第二條 各社團指導老師資格應符合以下條件： 

一、指導老師之專業知識及專長或經歷與社團宗旨相關者。 

二、校內指導老師必須為本校專任教職員。 

三、系（所）主任為系（所）學會當然指導老師，或可依實際需要推薦該系（所）一位

老師協助輔導工作。 

四、校外指導老師學經歷應具有以下資格之一者： 

(一) 符合社團性質具學士以上學位者。 

(二) 具特殊專長或卓越之成就，並能提出書面証明或具體事蹟說明者。 

第三條 學生社團指導老師之聘任，分為校外專業指導老師及校內義務指導老師兩種，如社團從

事美術、音樂、體育、舞蹈等藝術或武藝活動者，每月應指導該社團活動至少一次。 

第四條 每一社團以聘任校內指導老師一位、校外老師不限，社團需自行邀請、學校核聘為原則。 

第五條 各社團指導老師職責如下： 

一、在聘期內對學生社團發展及社務運作等事項應負指導之責。 

二、出席社團指導老師會議及研習，並協助學校處理有關社團活動之特殊問題與重大事

件。 

三、指導學生社團參加校內外各項競賽活動。 

四、校外重大活動或具有安全顧慮之活動，於必要時應隨隊指導。 

五、對學生優良事蹟或嚴重過失，應與課外活動組協商後報請獎懲。 

第六條 社團指導老師聘任程序： 

一、社團負責人應配合社團幹部名冊登錄期程，完成校內/外社團指導老師資料建置，

若校外指導老師為新聘任者，應填具相關資料留存備。若於學期中才選妥或更換指導老

師時，得隨時至課外活動組補報，並繳回社團指導老師聘書改製聘期。 

二、指導老師資格經課外活動組審核後，陳請校長核聘並頒發聘函，聘期為一學年。 

三、校內社團指導老師依據本校「中國醫藥大學教職員工請假規則」，社團指導老師兩

個月以上(含)未能於校內執行業務者，或有不適任之情形時，社團負責人應主動召開社



 

團會議申請改聘，並填具「社團指導老師異動申請表」(如附表一)，向課外活動組核備，

經學務長核定生效，以利社團輔導工作之延續性及週延性 

四、社團改聘指導老師，需與原指導老師充分溝通，並經社務會議決議通過，將會議紀

錄及「社團指導老師異動申請表」送至課外活動組核備，如有疑義則將提交至學生事務

會議討論。 

五、社團指導老師聘期期滿後，社團得改聘指導老師，並繳交「中國醫藥大學社團校內

(外)指導老師資料表」至課外活動組核備。 

第七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，開始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
